
製表日期：111年01月14日表18-3-1(108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金額單項分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

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
利金

財產交易
所得

機會中獎
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大於

歸戶
薪資收入 稿費收入

各類所得金額

分位別

第1分位 0.42 5.701.520.331.390.620.030.571.420.780.381.540.260.601.4010.00

第2分位 1.62 4.903.201.693.321.350.101.352.612.381.533.221.501.604.0410.00

第3分位 2.71 4.604.412.533.802.200.141.763.983.042.624.012.802.244.8210.00

第4分位 3.81 4.695.552.994.292.960.242.155.443.483.505.014.122.825.6410.00

第5分位 5.03 4.956.723.554.933.760.352.696.774.164.546.465.523.576.6710.00

第6分位 6.50 5.328.084.665.294.890.763.518.025.206.008.027.154.768.2410.00

第7分位 8.49 6.879.755.987.556.351.484.9010.086.838.0310.969.236.6910.2910.00

第8分位 11.51 8.5612.357.538.818.683.307.0712.469.6611.0012.9112.539.7213.1110.00

第9分位 16.71 13.4916.6413.0014.1912.938.1111.2017.8914.9916.8516.5218.0515.9017.5210.00

第10分位 43.20 40.9331.7857.7346.4256.2585.4864.8131.3249.4945.5531.3438.8352.1028.2610.00

合    計 100.00 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合計欄為綜合所得總額，金額為各欄位實際值加總後再取千元四捨五入後得之。
　　　　　（三）各類所得為歸戶之各類所得。
　　　　　（四）申報大於歸戶為申報綜合所得總額大於歸戶綜合所得總額之數值。
　　　　　（五）薪資所得為薪資收入減去薪資費用(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或必要費用)之餘額。
　　　　　（六）薪資收入為未減去薪資費用之薪資總收入。
　　　　　（七）稿費收入為未減去十八萬之稿費免稅之稿費總收入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